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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本 

中華科技大學傑出教學獎設置要點 

93年 6月 14日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94年 3月 7日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5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3月 18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9月 22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9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2月 21日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3月 15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 12月 20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16日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8次行政會議核定 

103年 1月 6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月 20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0次行政會議核定 

103年 6月 16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8月 25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核定 

107年 6月 20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 7月 16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1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熱心教學，持續

改進教材教法，並表彰教學著有貢獻之教師，特設定「中華科

技大學傑出教學獎」，並制定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傑出教學獎實施對象為在本校任教二年以上之專任教師，遵守

學校有關教學之規定且教學表現傑出及輔導學生學業著有成效，

堪為表率者。 

三、 傑出教學獎之遴選每學年舉辦一次，考量性質有別，各學院依

其所屬專任師資數之 2％，不足 1名者以 1名計，超過 1名者，

小數部份四捨五入，舉薦為傑出教學教師候選人，經校教評會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為通過，名額得從缺。 

四、 系(含學位學程)、院級教評會於評選傑出教學獎時，各候選教

師或推薦單位應提供具體且足堪證明其傑出教學成效之佐證

(含學生反應教學意見)，供審查委員參考，產生方式經其教評

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後送校教評會。 

五、 獲獎教師每人獎牌乙面及獎金伍仟元。 

六、 獲傑出教學獎之教師，未來連續兩學年內以不再獲本獎項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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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七、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依行政程序陳請校

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